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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人社办发〔2023〕6号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，各参保

企业及有关商业保险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

系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多层次的工伤保障体系，切实

保障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工伤保险权益，分担用人单位工伤风险，

促进工伤预防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29号）、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47号）、《山东省贯彻<工伤保

险条例>实施办法》（鲁政发〔2011〕25号）等要求，借鉴学习

外地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研究决定试行职工补充工伤保险制

度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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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概念

补充工伤保险是指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工伤保险

社会统筹的基础上，为弥补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，由政府引

导、用人单位自愿参保、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办的商业性补偿保

险，作为国家工伤保险制度的补充。

补充工伤保险投保人为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（以下简称

投保人），保险人为商业保险机构（以下简称保险人），被保险

人为参加补充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。

补充工伤保险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

推动开展，由具备相应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办。工伤保险

经办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试行期间的承办补充工伤保险

的商业保险机构，以共保的方式承办补充工伤保险业务。中标的

商业保险机构应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有关协议，约定服务内

容，明确补充工伤保险经办的有关原则和相关事宜，以保障投保

人及其职工的权益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我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已依法参加工伤保险

人员（含按工程建设项目参保人员、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

保险人员）缴纳补充工伤保险。

三、缴费原则及标准

补充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，职工个人不缴纳。补充工

伤保险应当坚持“以支定收、收支平衡、保本微利、自负盈亏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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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由承保商业保险公司收缴保险费，实行统收统支，单独建

账，单独核算。

补充工伤保险按照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行业风险等级分类

确定缴费标准，共分为 8个档次，具体标准详见《补充工伤保险

缴费标准》（附件 1）；

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、交通、水利等工程建设项目的

基本工伤补充保险费，按基本工伤保险费的 20%缴纳；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根据职工平均工资、物价上

涨及补充工伤保险运行等情况，适时对补充工伤保险的缴费标

准、赔付项目及标准调整提出指导意见。

四、参保流程及经办方式

（一）参与主体。补充工伤保险的投保人为用人单位。投保

人与保险人按照商业保险有关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补充

工伤保险合同。

（二）经办方式。补充工伤保险费由投保人在缴纳职工工伤

保险费时按年缴纳。承保商业保险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，为用人

单位提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参保通道，方便用人单位办理参保

手续。收缴的补充工伤保险费存入承保商业保险公司指定的账

户。试行期间商业保险经办机构可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协作

办公，条件允许的，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开设补充工伤

保险服务窗口，商业保险公司设计开发投保、理赔相关数据模块，

与工伤保险经办业务系统实现信息数据共享，为投保人提供高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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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捷的服务。具体经办操作规程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。

（三）权益保障。保险合同有效期内，参保人员发生正常增

加或减少的，投保人可申请承保商业保险公司按规定补缴或退还

补充工伤保险费。补充工伤保险责任生效日为补充工伤保险费到

账次日，中断缴费保险责任终止。

五、补充工伤保险赔付

参加补充工伤保险的被保险人，在保险有效期内发生工伤事

故或患职业病的，承保商业保险公司依据人社部门出具的工伤认

定决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，直接给予赔付，承保商业保险

公司不再进行认定和鉴定。具体赔付项目及标准详见《补充工伤

保险赔付项目标准》（附件 2）。

保险人负责接收和审核补充工伤保险赔付金申请。经审核符

合待遇支付条件的，在 1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投保人。

六、工伤预防

商业保险公司要将加强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服务工作纳入

工伤补充保险产品内容，建立工伤隐患排查机制和预警机制，加

强重点单位风险防范工作，有效降低工伤风险发生率。

七、争议处理

商业保险机构与用人单位及职工因补充工伤保险投保、缴费

和待遇理赔等发生争议时，按照双方签订的补充工伤保险合同约

定和商业保险有关规定处理。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补充工伤保险的社会公益性，充分发挥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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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引导作用，利用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等新闻媒体，采取

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积极宣传参加补充工伤保险的意义，引

导用人单位和广大职工投保缴费，多渠道、多层次保障职工的权

益，确保补充工伤保险工作顺利开展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7月 12日起试行，实施期限暂定为 1年。

附件：1.《补充工伤保险缴费标准》

2.《补充工伤保险赔付项目标准》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枣庄监管分局

2023年 7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伤与失业保险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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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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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
